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通识选修课程停开申请表
	开课单位
	

	课程编号
	
	课程名称
	

	学分/总学时（讲课、实验、上机学时）
	3/48（36讲课12上机）
	计分方式
(字母制、二级分制)
	

	所属模块
	☐思想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
☐艺术与文史哲  
☐社会科学
☐科技与社会
	☐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
☐艺术与文史哲-艺术类  
☐社会科学-经济与管理类  
☐跨学科与交叉学科

	开课学期
	☐春季开课   ☐秋季开课   ☐春秋季开课

	课程负责人
	
	上一年度主讲教师
	

	停开原因：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	
	

	
教学院（部）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（部）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

	教务处审批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注：1.本表经教务处审批后一式两份，一份由教学院（部）存档，一份留教务处备案。
